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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县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
第123号提案的答复

王晓波委员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前进路早日升级改造”的提案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首先非常感谢您对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您提出的建议将对我县城市建设工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前进路已建成多年，是我县重要的东西向道路，周边有学校、医院等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已不能满足周边居民出行需求，改造势在必行。
前进路升级改造项目曾于2021年启动，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实施，现已纳入我县“十五五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及年度城建重点项目建设计划。并将纳入亚行项目招投标，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，制定初步设计方案。在初步设计通过后，预计于2026年开始实施，届时将显著改善交通流量，提高居民出行的安全性和便利性。 
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，把我们的县城建设得更加美丽！衷心感谢您对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大力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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